
畢業創作(含創作論文)  學位考試   作業流程 

1.進入學生系統申請學位考試。 

2.繳交書面資料(學位考試申請書、「學位口試」資格審核單、 Turnitin

文稿原創性比對系統結果報告書、「學位考試」事項檢核表、 

歷年成績單) 

 

學位考試 1 個月前將資料送至系辦審查 

系辦發聘及通知口試委員 

碩士生向所辦借場地、器材並於口試前三天再次通知提醒口試委員準時出席 

碩士生口試前 1 天至系辦領取： 

評分表、總評分表、委員會議紀錄、論文修改對照、考試

結果通知書、委員審定書、委員聘書、委員印領清冊 

口試完成後，將所有表單送回系辦(評分表、總評分表、委員會議紀

錄、論文修改對照、考試結果通知書、委員審定書、委員印領清冊) 

) 

未通過 

未通過 

口試前 14天備妥畢業創作(含創作論文)研究論文送交系主任及口試委

通過 

修改論文及相關資料 

每學期結束前一週內需完成離校手續，逾期

於次一學期需重新註冊並重提學位考試申請 


